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參考用途，並不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之要約或邀請，亦非提呈任

何有關要約或邀請。尤其本公佈並不構成且並非於香港、美國或其他地區出售證券之要

約或促使購買證券之要約。 

 

（股份代號：1666） 

 

完成有關分拆及北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 

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創業板獨立上市 

 

茲提述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

八日、二零一二年十月三十一日、二零一三年四月五日、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二零一

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及二零一三年四月三十日之公佈（「該等

公佈」），內容有關建議分拆及同仁堂國藥於創業板獨立上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

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同仁堂國藥分拆及上市完成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星期二），同仁堂國藥分拆完成，且同仁堂

國藥股份開始於創業板買賣。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梅群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行董事梅群先生、殷順海先生、王煜煒先生、房家志女士

及謝占忠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譚惠珠小姐、丁良輝先生及金世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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